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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军军医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
复试考生须知

根据教育部及上海市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

统一部署，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实际，我校拟定于 5 月下

旬起采用网络远程综合面试复试方式开展硕士研究生招生复

试工作。为方便考生顺利参加复试，提前准备材料，现将有关

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生计划

军队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190 名，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
计划 110 名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计划 80 名。

无军籍地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较预告计划扩招 30 名，

由 115 名增加至 145 名。

二、考生网络远程复试准备

（一）复试设备

网络远程综合面试复试拟采用 Zoom 软件平台（务必使用

https://zoom.com.cn/download 下载软件；无需个人注册，等

待后续加入复试会议即可），采取“双机位”视频模式。

1.用于面试的设备（主机位）：优先选择笔记本电脑或台

式机（具有摄像和语音功能），如确无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也

可用安卓或苹果移动设备（具有摄像和语音功能）。

2.用于监控面试环境的设备（辅机位）：优先选择安卓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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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果移动设备（具有摄像和语音功能），备选笔记本电脑或台

式机（具有摄像和语音功能）。

建议考生另准备 1 部手机，用于紧急情况下和复试院系老

师联系。

（二）复试环境

1.主机位用于面试时考生与复试小组互动，全程正面免冠

朝向摄像头，主机位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。辅机位设备应用

手机支架等装置固定在考生斜后方 45°位置，要保证考生及主

机位屏幕被复试小组清晰看到。

2.使用 4G/5G 的手机流量或稳定的 WIFI 网络或网线完成

考试全过程。

3.选择安静、无干扰、光线适宜、网络信号良好、相对封

闭的空间，考生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。

（三）复试流程

各复试院系将在复试前组织考生开展远程复试平台模拟

演练，考生应通过演练熟悉复试平台和复试流程，保证复试正

常进行。

1.进入等候室。复试当天，考生在相关复试院系规定的时

间内进入复试平台等候室。考生应自觉遵守复试秩序，服从工

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。

2.进入复试会议室。考生经允许后进入复试会议室，配合

检查主机位音频、视频状况和辅机位视频状况；考生手持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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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准考证等，配合进行身份核验及复试环境检查。复试期间，

考生应端正坐姿注视摄像头，保证面部五官、头肩部及双手在

画面中清晰可见，确保桌面清洁，无其他与复试相关的物品。

复试全程不得中途离场、不得有其他人在场或中途进场；不得

佩戴口罩、墨镜、耳饰；不得手持手机进行复试；不得使用耳

机；不得接听电话；不得采用任何方式变声、更改人像；不得

播放录音代替作答；不得使用虚拟背景、更换视频背景；不得

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或接收其他信息。

复试期间，考生如因误操作或其他原因不慎退出复试界

面，应尽快回到复试流程；如听不到复试小组现场声音或者出

现其他特殊情况，不得擅自离开网络复试界面，应通过界面的

信息发送功能与工作人员沟通或电话联系，说明情况。若考生

发生设备故障、网络故障等问题导致的断线，复试小组工作人

员将第一时间电话（考生在研招网报名时预留手机号或在复试

前告知可用的手机号）联系考生，请在电话铃响 1 分钟之内接

听并说明情况，听从工作人员指令，做好再复试准备。如超时

接听或未接听电话，作自动放弃复试处理。如考生采用故意断

线等方式扰乱复试秩序，按考试违纪处理，取消复试资格或成

绩，并追究有关责任。

3.复试结束。考生完成复试后，按照工作人员指令，离开

复试会议室，退出复试界面。因考生个人原因提前离场的，视

为自动放弃复试，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。



—6—

三、考生材料准备

（一）资格审核材料

各复试院系在复试前将对考生逐一进行资格审查，请考生

提前准备以下材料原件和扫描件，原件须在网络远程综合面试

时提交审查，扫描件材料按 1-6 的排序合并为一个 PDF 格式文

档，文件以“报考学科专业+姓名.pdf”命名，复试前通过电

子邮件（邮件主题为“复试+报考学科专业+姓名”）提交相关

复试院系。

1.本人签字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（我校研究生招生就业网

“表格下载”栏目下载）；

2.有效居民身份证；

3.初试准考证（中国研究生招生网已开通下载）；

4.学生证（地方普通高校应届生提供）；

5.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往届生和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

提供）；

6.学籍、学历认证报告：应届生提供经学信网申请的《教

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，往届生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

注册备案表》，学历学籍核验不通过者（包括军队在职人员）

还需提供学信网学籍学历认证材料；持境外学历的提供教育部

留学服务中心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；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

的考生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军校应届生

可暂不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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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考生（军队在职干部、委任制文职、军校应届生、国

防生）还需准备审核盖章的《军队研究生招生复试审查表》（军

网强军网军委训练管理部网页“常用表格”栏目下载）、《报考

研究生审批表》（已提交的可不再提供），上述材料需 EMS 邮

寄至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（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800 号

综合办公楼 404 室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，邮编：200433）。符

合单科加分超过 5 分（不含 5 分）条件的军队在职干部、委任

制文职需将审核盖章的《军队研究生招生复试审查表》和相关

证明材料于 5 月 25 日前传真至 0531-870033。

（二）其他补充材料

可以包括本科学习成绩单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摘要、科研

成果、获奖证明、专家推荐信，及其他能反映科研能力和综合

素质等材料。请考生依据个人实际情况或按照各复试院系要求

进行提供。

四、体格检查

军队考生体检在入学复查复试时统一进行。无军籍地方考

生体检参照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和《教育部

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

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 号）

规定执行，在复试前将本人近三个月内的有效体检报告（二甲

以上医院）邮寄至各复试学院（体检内容参照我校研究生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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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网“表格下载”栏目《体检表》）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考生须自觉服从学校和各复试院系的统一安排，按照规

定时间节点参加各项复试环节。若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存在特殊

困难，请提前与复试院系工作人员联系。考生无故失联造成无

法完成复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复试。

2.考生须严格遵从复试小组发出的各项指令，自觉服从复

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复试工作人员履行职

责，不得在复试过程中发表与复试无关的言论。复试过程中禁

止录音、录像和录屏，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。

3.考生须提前检测网络远程复试设备及平台软件，保持电

脑等设备接通电源及移动设备电量充足，关闭可能影响面试的

应用程序。军队考生须根据军队有关规定选用符合要求的设备

进行复试。建议将复试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提前加入通讯录，以

备紧急状态下保持联系。

4.研究生考试招生是国家选拔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途

径，复试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请考生务必认真

对待，及时仔细阅读我校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，诚信复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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